
致辞 

立法会：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就《打击洗钱及恐怖分子资金筹集 

（金融机构）条例草案》恢复二读辩论致辞全文 

（只有中文） 

２０１１年６月２９日（星期三） 

  以下为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陈家强今日（六月二十九日）在立法会

会议上就《打击洗钱及恐怖分子资金筹集（金融机构）条例草案》恢复二

读辩论的致辞全文： 

 

代主席女士︰ 

 

  首先，我感谢法案委员会主席陈鉴林议员和各位委员，详细审议了《打

击洗钱及恐怖分子资金筹集（金融机构）条例草案》（《条例草案》）。

《条例草案》的目的，是改善适用于金融机构的打击洗黑钱制度，使该制

度可进一步与现行的国际标准接轨，巩固香港作为国际金融中心的地位。

法案委员会对有关规管制度提出了很多宝贵意见，以完善《条例草案》。

我们在吸纳了法案委员会的意见后，已提交了若干修正案。我会在全体委

员会审议阶段时动议有关修正案。 

 

  打击清洗黑钱财务行动特别组织（特别组织）是制订打击洗黑钱国际

标准的组织，而香港是该组织的成员。特别组织于二○○七至○八年度对

香港作出的评核中，确认了香港整体打击洗钱制度的优点，但同时亦特别

指出制度中一些有待改善的地方，当中重要部分包括在规管金融业界方

面，尚未把适用于金融机构的客户尽职审查及备存纪录规定纳入法例、金

融监管机构在监管合规情况方面的监管及执行权力有限、没有为针对违规

行为订出相关罚则，以及并未引入适用于汇款代理人和货币兑换商的打击

洗黑钱监管制度。制定《条例草案》是为处理这些不足之处。在引进《条

例草案》之前，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已于二○○九年进行了两轮的公众谘询。 

 



  目前，适用于金融机构的客户尽职审查及备存纪录规定载于由金融管

理专员、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及保险业监督向有关业界发出的指引

中。《条例草案》涵盖的相关规定大致反映这些指引所载的现行要求，并

经参照特别组织的有关规定及公众谘询所收集的意见，订定了具体条文，

赋予监管机构适当的监管及执法权力，和制定有关罚则。此外，《条例草

案》亦设立一个适用于汇款代理人和货币兑换商，即有关《条例草案》下

所指的「金钱服务经营者」的发牌制度，并成立独立的复核审裁处，以复

核各有关监管机构就违法行为所施加的监管罚则，及海关关长就金钱服务

经营者发牌事宜所作的有关决定。 

 

  《条例草案》的其中一项建议，是就违反《条例草案》下的打击洗钱

及恐怖分子资金筹集的措施及有关当局就视察及调查金融机构而施加的

资料提供的要求，订定刑事罪行。法案委员会讨论了《条例草案》第 5（6）

及（8）条涉及意图诈骗或出于诈骗意图成分而违反附表 2 的指明条文的

刑事罪行条文。为求清晰起见，我们采纳了法案委员会的建议，在第 5（6）

及（8）条关于所述的犯罪意图，即「意图诈骗」及「出于诈骗意图」，

订明被诈骗的对象，包括「金融机构」及「有关当局」。 

 

  正如刚才陈鉴林议员发言时提及，法案委员会曾讨论《条例草案》的

相关刑事罪行条文中「容许」一词的解释。当局在法案委员会会议上，已

解释了在第 10（7）及（8）条以及 13（7）及（8）条下金融机构雇员或

受雇为金融机构工作，或涉及金融机构管理的人，「致使或容许［某机构］

没有遵从」向有关当局提供资料要求的条文中，「容许」一词的涵义。在

本地法例下的刑事罪行条文中，「容许」一词的使用是常见的。应法案委

员会的要求，我们曾寻找有否案例就「容许」一词的涵义作出权威性的解

释，但我们并没有找到本地法院有相关的判决。反之，在一宗外地法院的

判决中，曾有就「容许」一词作出诠释。该法院的判决书指「容许」一词

包含「明知且能够控制」的意思。当局确认这个就「容许」一词的诠释充

分反映当局的立法原意。根据这诠释，在考虑金融机构的人员是否触犯该

条文时，视乎案件的事实和情况，如某金融机构人员无权控制金融机构是

否提供有关金融机构被要求交出的资料，该人员将不须负上相关的刑事责

任。 

 



  法案委员会亦会见了相关的业界团体，听取他们对《条例草案》的意

见。业界意见普遍认同，香港须遵行打击洗黑钱及恐怖分子资金筹集的国

际标准，但希望将来的法例要求不会超越相关的国际标准。现时《条例草

案》下所要求的措施，包括就「政治人物」所作的定义及对该类客户及实

益拥有人所采取的措施，是完全按照国际标准而制订。我们考虑过业界就

《条例草案》所提出的意见及与法案委员会讨论后，在不影响香港符合特

别组织要求的大前提下，提出修正案，修订《条例草案》附表 2下某些条

文以减轻金融机构就将来合规方面的疑虑。例如在不涉及高风险业务关系

的情况下，金融机构须就某些人士进行核实身分措施的门槛，由拥有或控

制不少于 10%的比重的股权或投票权放宽至 25%。此外，我们建议修订《条

例草案》，加入法定免责辩护条款，订明金融机构的人员若已按照金融机

构为确保遵从相关指明条文而订立的既定政策及程序行事，将可得到保

障。 

  就新法例下，虽然金钱服务经营者可以选择以固定地点及以流动模式

摸经营，但我们可以保证，金钱服务经营者，将来无论是以任何模式经营，

皆受到同一规管要求限制，海关关长作为监管当局必定会以同一标准执

法。 

 

  刚才有议员提及汇款商的银行户口问题。正如我们在法案委员会会上

表示，是否与某些客户维持业务关系属金融机构（包括银行）的决定。在

考虑是否与客户建立或维持业务关系时，银行会考虑多项因素，包括有关

业务关系会否为银行带来风险及银行管理该些风险的能力。汇款业务往往

涉及巨额资金转移（不论是单一交易或在一段时间内多次汇款），此等资

金转移交易通常会在不同司法管辖区之间透过中介人（有时候更会透过多

名中介人）跨境进行，鉴于这些业务的特质，汇款业界本身属高风险行业。 

 

  《条例草案》引入多项监管要求，当中特别要求金钱服务经营者符合

发牌要求、遵从客户尽职审查及备存纪录规定，以及接受合规监管确保遵

从这些规定，此等监管要求给予其他金融机构某程度上的保证，让它们有

信心与金钱服务经营者维持业务关系。金管局原则上认为，只要金钱服务

经营者符合发牌准则，并根据《打击洗钱条例草案》获发牌照，而且按照

相关的监管指引完全遵从法定的客户尽职审查和备存纪录规定，则金钱服

务经营者没有理由因有洗钱／恐怖分子资金筹集的风险而不获银行提供

服务。 

 



  特别组织根据其对香港作出评核的结果，把香港列入其定期的跟进程

序，因此香港须每年定期向特别组织作出跟进报告。根据特别组织的程序，

香港在不迟于明年年中须已改善香港整体打击洗钱制度的主要不足之处，

及寻求大会同意免除跟进程序。因此如果《条例草案》获得立法会通过，

将于二○一二年四月一日生效，以符合特别组织所订的时间表。 

 

  代主席，《条例草案》以及当局动议的修正案已得到法案委员会支持，

我恳请议员支持《条例草案》及当局动议的修正案。多谢代主席。 

完 


